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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法治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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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具有复杂性的特征，如果处理不当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疾病传播，直接危害人体健

康。当前，我国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法治化管理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法治理念形塑、立法完善和制度创新是完善住院患

者生活性废弃物法治化管理的基本路径。

１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环境危害与管理现状

近年来，我国医疗机构数量快速增加，医疗机构规模也在

日益扩大。全国医疗机构数量由２００５年的８８２２０６所增长到

２０１１年９５４３８９所；实有床位数由２００５年的３３５０８１０张增长

到２０１１年５１５９８８９张
［１］。许多疾病患者特别是重大疾病患

者可以较为容易地接受到医院的住院治疗服务。统计显示：

２０１１年全国各地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达到８８．４８％，其中公立医

院为９２．０４％，民营医院为６２．２５％，全国各地医院的病床得到

了较为充分的利用。医院床位等硬件设施改善，一方面提高了

疾病的治愈率，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住院患

者生活性废弃物大大增加，给医院垃圾的处理工作带来了新的

挑战。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不同于一般的生活垃圾，有些废

弃物属于医疗废物的范畴。住院患者特别是传染病患的生活

性废物通常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生物病

毒性，其病毒、病菌的危害性是普通生活垃圾的几十、几百甚至

上千倍。如处置不当，可能医院内部交叉传染，甚至可能会引

发重大传染病疫情，危害人民群众的人体健康。

与国外医院的废物处理实践相比，我国医院住院患者的生

活性废弃物管理的现状令人担忧。虽然，２００３年发生的“非

典”疫情为我国医院住院患者的生活性废弃物管理敲响了警

钟，但近年来，Ｈ７Ｎ９等新型流感的频繁爆发凸现我国医院住

院患者的生活性废弃物管理存在的缺陷：（１）有的医院不太重

视住院患者的生活性废弃物处置工作，缺乏谨慎处理住院患者

生活性废弃物的主动性，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临时性清洁工成为

处理这类垃圾的主力；（２）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分类工作

不足，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中的医疗废物常常与普通生活垃

圾混同存放、混合处理，这种情况在基层医疗机构尤为突出；有

的医疗机构甚至将“住院患者的生活性废弃物”作为应对“医疗

废物处置不合理收费”的“有效手段”，即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

性废物中去，然后按照生活性废弃物处理，以降低处理费用。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某医院把污染的一次性垫单等医疗废物当

生活垃圾倾倒”，“有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甚至将塑料制品类

一次性医疗废物收集后卖给废品收购者”［２４］；（３）拾荒者进入

医院病区给生活性废弃物管理工作增添了新的隐患。通过对

重庆市的１５家（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服务站及卫生院各

５家）医疗机构的实地调研发现：１５家医疗机构中的１２家都有

拾荒者，只有新桥医院、西南医院、重庆儿童医院未发现拾荒

者，社区的医院、社区服务站的拾荒者数量通常还不止１人；拾

荒者均为老人；在１ｄ的观察期内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并未对拾

荒者在住院病区拾捡生活垃圾的行为进行及时制止。这些问

题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由于我国医院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

管理的法治模式尚未真正确立。

２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的法制现状与法治问题

２．１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的法制现状　住院患者生活

性废物是一种可能危及公共环境卫生和人体健康的特殊的环

境污染物。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住院患者生活性废物的专门

法律，但住院患者生活性废物的管理工作的体系性法律依据是

存在的。

我国宪法第２１、２６条分别确立了国家的“发展医疗卫生事

业，保护人民健康”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的

职责。《环境保护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分别对产生环境污染

和其他公害的单位的义务和医疗机构发现传染病时的疫情控

制义务做了规定。但宪法与法律的内容相对原则，住院患者生

活性废弃物管理的直接性法律依据主要是《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废物分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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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

罚办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规章。

上述法律规定标志着我国住院患者生活性废物治理的法

律体系已初步建成。但在一些具体的法律规定上仍要进一步

完善，才能为我国住院患者生活性废物治理工作提供更为周全

的、直接的法律保障。

２．２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管理的法治问题

２．２．１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立法问题　《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将医疗废物明确为“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及

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及其他

危害性的废物”，但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问题并无明确规

定，“感染性”、“毒性”和“危害性”属于“不确定性法律概念”，

“包含一个确定的概念核心以及一个多多少少广泛不清的概念

外围”［５］。医疗废物立法界定中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使得医

务人员在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难以确定是否为医疗废物的废

弃物，例如非传染病区住院患者的食品垃圾、产妇的卫生巾、偏

瘫患者的尿不湿。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了《医疗废

物分类目录》将感染性废物定义为携带病原微生物具有引发感

染性疾病传播危险的医疗废物，并将“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

物污染的物品”和“医疗机构收治的隔离传染病患者或者疑似

传染病患者产生的生活垃圾”纳入了感染性废物的范围。但是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存在三大“硬伤”。（１）前后矛盾，例如“医

务人员配药、加药使用的棉签和住院患者手术后擦拭口唇使用

的棉签并不构成感染威胁，因属于使用后的一次性用物被视为

医疗废物”［６］；（２）法律位阶过低，由于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

联合发布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仅是部门规章，在法律效力上

低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根据“上位

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医务人员可以不遵守《医疗废物分类目

录》中的与《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相矛盾的法律规定，因此，实践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执行效果并不好；（３）“携带病原微生

物”是“感染性废物”的重要特征，但这种特征不具有可操作性，

因为是否携带病原微生物需要进行检测，而医院一般不太可能

会对医院中的废物进行这样的检测，“感染性废物”的标准实际

上被“虚化”了，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是否属于“感染性废物”

往往由实际处理这些废物的医务人员自主决定。

２．２．２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的法律执行问题　法律的

作用需要通过具体执行情况予以体现，法律如不能被执行，将

形同虚设。与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立法缺陷相比，当前住

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的法律执行问题显然更为突出。住

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松弛的首要原因是医院领导及其工

作人员的理念与意识不到位，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仍然是治

理的盲区。许多医疗机构并没有确立权责一致的住院患者生

活性废弃物专门管理机制，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人员非

专业化、医疗废物转运人员防护意识薄弱、从事分类工作时“怕

麻烦”、“出不了大事”的态度和心理等不同程度地存在，与住院

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实际执行程度并

不高。

２．２．３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的法律监督问题　住院患

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的法律监督是指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

物管理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虽然我国

许多法律有涉及医疗废物的规定，但关于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

物处置仍然是法律监督的盲区。（１）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

置不当与传染病疫情的爆发之间很难确立一一对应的因果关

系，而因果关系的或然性直接影响了责任的认定；（２）卫生执法

部门主要的对象是医疗废物，非传染病区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

物通常不是监控重点；（３）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中的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虽然，《医疗废物管理条例》４７条

对违规处置传染病患者或者疑似传染病患者产生的生活垃圾

的作了“给予警告，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暂

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件”、“追究刑事责

任”３种惩处措施，但医疗机构违法处置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

物的行为常见处罚就是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后两

种惩处情况很少出现；（４）司法机关监督介入受限。例如，虽然

我国刑法规定了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以加强

对医疗机构处置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行为的法律控制，但由

于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刑法》第１２５条）中的“毒害性、放射

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与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是具有传染可能性的物质，

不同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本身。

３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法治化管理的实现路径

３．１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的法治理念形塑　法治作为

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已内化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

共同的生活方式。实现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法治化管理

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按法治的逻辑与

精神来认识、分析和解决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管理问题。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涉及医疗机构的单位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而平衡３种利益惟有通过公正

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法律才能实现。“医院管理人员、环境

执法部门、卫生执法部门等都需要严格依法办事，以法治的理

念导引行为的路径”，确保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得到合理有

效处理［７］。

３．２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立法完善　虽然，我国已形成

了关于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的法律体系，但是这并不表

明我国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的立法已经尽善尽美。要

实现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法治化管理，还必须做好以下几个

方面立法工作：（１）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专门法的制定。目

前我国在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方面尚不存在一部专门

性的法律。虽然我国已于２００３年出台了《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但该条例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规定非常少，不足以

支撑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法治化管理工作。而且住院患

者生活性废弃物具有复杂、难监管的特征，社会危害性大，制定

一部能在全国通行的、高位阶的、专门性法律很必要。（２）扩大

医疗废物的范围，将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全部纳入医疗废物

进行管理。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半医疗废物性半一般废

物性”既增加了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废物处置难度，也给

了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了谋取不法利益的可乘之机。

实际上，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与一般居民的生活垃圾有着本

质的区别，不能等同对待。对于有“疾病传播危险”的住院患者

生活性废弃物应当坚持将其全部纳入医疗废物的范畴。同时，

出台配套法律法规，将医疗废物的处置费纳入医疗成本，禁止

拾荒者进入医疗机构拾捡垃圾，从而确保所有的医疗废物都能

够得到妥善地处置。（３）加强法律监督，加大处罚力度。引入

公益诉讼制度，扩大社会公众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监督与

参与。另外，“我国违法现象易发、多发，违法成本低是重要原

因。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查处概率都对违法成本产生重

要影响”［８］。因此，有必要提高罚款的上限，改变住院患者生活

性废弃物管理法律的“软法”形象；完善刑事惩处机制，加强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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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适用率，提高刑罚威慑力。

３．３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法治化管理的机制创新

３．３．１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的主体责任机制　权责不

清是影响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管理工作成效最主要因素。

责任具有主体性的特征，法律责任是指“因损害法律上义务关

系所产生的对于相关主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不后

果”，如果责任承担无法落实到具体的对应人，那么任何管理都

不可避免的陷入混乱状态［９］。因此，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法

治化管理，必须建立健全主体责任机制。一方面，确立直属领

导负责制。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领导重视不重视。建立直接领导负责制，将责任直接落实

到直属领导上，可以化解集体责任制下的“有权无责”情况，从

而促使医院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认真履行法律规定，加

强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合理、合法管理。另一方面明晰

和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制定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的

规章制度、院内操作规范、工作流程，明确各管理部门职责，将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环节管理与责任管理具体落实到科、

到人，并计入各科室年终考核，与奖惩挂钩。

３．３．２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的跟踪机制　加强对住院

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工作的监督，必须建立全方位的跟踪机

制，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工作进行全程监控。通过跟

踪机制，可以实现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动态的实时管理，

不仅可以监测整个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流程，还可以防止

整袋垃圾的丢失。建立健全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处置的跟

踪机制应该：（１）严格执行分类标志制度，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

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包装，要求用统一的隔离包装、条形码标

签、分类标志确保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可追踪；（２）在废弃物

清运器械上装置即时追踪系统并维持正常运作；（３）建立和完

善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运输货单制度和贮存管理制度，对于

废弃物的处置及时做好记录并保存，以备主管机关检查。

３．３．３　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数字化处理机制　目前，我

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已由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向

中型城市扩展。但总体而言，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仍然不能

满足现实需求。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和场所仍较为缺乏。由于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的投入

较大，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和中心在短期内的不可能覆盖至广大

的农村地区。因此，应“强化政府责任，加快区城市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工程建设”［１０］。当前，有必要建数字化处理以整合社会

资源，从而确保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得到快速、有效、合法地

处置。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物的数字化处理包括３个方面的

内容：（１）综合医院内部数字化处理，通过内部网络建设，增进

医院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作，加强对住院患者生活性废

弃物的源头控制，减少废物产生量，提高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

物分类、收集、运输等工作的效率；（２）医院之间的数字化处理，

加强各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互享和资源共用，提高住院患者生

活性废弃物处置的片区效率。（３）医院与医疗废物处置机构之

间的数字化处理。通过云计算技术，实现住院患者生活性废弃

物在医疗废物处置机构的合理分配，缓解医疗机构住院患者生

活性废弃物处理需要与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废弃物处置能力之

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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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中提出：要

建立以公益性质和运行效率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

把社会满意度等作为主要量化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与院长任

免、奖惩等挂钩。重庆市２０１２年出台的《关于重庆市区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要使群众对医疗卫

生服务满意度达到８５％以上。为此，作为重庆市首批县级公

立医院试点单位之一的重庆市某区，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

策：成立医管中心，代表政府出资人；成立理事会，建立法人治

理结构；完善补偿机制，探索医药分开；实行药品零差率，打破

以药养医；建立院长绩效考核制度等。在一系列医改政策执行

后，群众对医院的满意度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本研究将通过

多项调查指标进行研究与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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